
晚清 日本外交官在华的多方活动
—

〗
、 田切万寿之助关 于汉阳铁厂事致盛 宣怀函解读

易 惠 莉

晚清列 强各国在华的外交官 中 ， 日 本人 以其对中 国传统文化

的了解以 c 纯熟的汉文水平 ，其在华的活动远远超越了外交 官的

工作范围和职能领域 ，
这是不争的事实 并早已为与其同 时代的列

强各国 同行所汄定 以及后来研究者的研究所证实 。 而小 田切万

寿之助
—

在这些 日本驻华外交 官中 ， 其活动不仅具有

代表性 ，更是其中之最具特征者① 。 其在驻沪总领事任 内 （

—

，其中 年至 年为驻沪代理总领事 积极并富有璘效

地参与汉阳铁厂等的对 日 借款事务 甚至导致其被 日 本财 、政界高

层看 中 ，最终在 年被劝其离开外交官的职业 ，而 加入有政府

背景的横滨正金银行 并 出任该行驻北京董事 成为 日 本主要对华

进行金融借贷的银行家 。

因盛宣怀督办汉 阳铁厂和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总理的关

系 ， 以及其在清末政治经济外交上 的作用 和地位 ，在其交往 的 日

本人士 中 ，小 田切位于书 函往来最频繁者之列 。 在早 经公开 出

① 关于小 田 切详 细 的介 绍 ，
请 参 见拙 作 晚清 日 本 外交 官在 华 的 多 方 活 动

——小田 切万寿之助致盛宣 怀函解读 》 ， 上海 中 山 学社主 办 《近 代 中国 》

第 辑 ，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年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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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的盛宣怀档案资料 中 ， 就已 经不乏见 到 小田 切致盛宣 怀之函

稿①
。 而 年 月 ，盛氐 后裔于 日 本在 《中 国近代 化 开拓

者 盛宣怀 日 本 》
一 书 中 刊布其 家藏 日 人 致 盛宣怀 函 稿

件 ，其 中有小田切致盛宣怀函 件 ， 均属早先已公开的盛宣怀

档案资料 中所未见者 。 件函稿中 ，有 件是直接关系汉阳铁

厂与 日 本制铁所内容的 。 笔者 以为 ，通过对这 件函 的解读 ，

不但是可以加深对小 田 切个人在中 国活动的全面 认识和 了解 ，

而且是可以认识和了 解 日 本财 、政界高层如何 利 用 汉 阳铁厂运

营经费的 困乏 动用 政府和民 间各方 力量 向汉阳铁厂贷款 ， 以 图

长期 控制优质的大 冶铁矿石资源及其对 中 国更长远的计划和 目

标 。 而盛宣怀一友面要依赖 日本的借贷款 （ 以预支矿价的方式 ）

维持汉阳铁厂的运营 ， 另
一

方面又利 用拥 有大冶铁矿石先天的

利好条件与 日 本各方博弈 ， 以 艰难 的 困 境中 为汉 阳铁厂寻求

生存之道 。

另外 ，解读这些函稿 还可对在 年
“

庚子之乱
”

后亦 即清

廷推行新政时期张之洞 、袁世凯与盛宣怀之 间错综复杂 的各 种矛

盾和激烈的政治经济权力 的竞争 进行多方汄识和 了解 。 这种矛

和竞争 自然消解和弱化了新政可能带来的
一些社会进步 ，

这尤

其是表现在它对盛宣怀与 日 本各方的博弈造成不利条件 从 而负

面影响 了汉阳铁厂的泽营发展。

以下是对 函稿的解读 。

① 如 陈旭麓 、 顾 廷 龙 汪 熙 主 编 ： 盛 宣 怀档 案 资 料 选辑之 四 《 汉 冶萍 公 司 》

三
）

， 上海 人民 出 版社 年版 ， 第 、 、 、 、 页 等 多 处 。
在 上海

图书馆藏 已开 放阅 览的
“

盛 宣怀档 案资料
”

中 ， 还 有两 百多 件 小 田 切 致盛 宣怀 的 函

稿和相 关资枓 。

② 日 久保 田文次监译 《 中国近 代化 开拓 者 盛宣怀 日 本 》 发行人盛承

洪 ， 日 本中央公论事业 出版 。 承蒙盛承洪先生赠送该书 特此致谢 。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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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
六件函稿全部 内容 ①

其
一

年 月 日 函

杏荪 京卿大 人 阁 下 ：

昨 闻 尊 体违和 ， 弟 深 以 为 念 ， 未 知 此 日 起居 如何 ，
想 吉 人

天 相 ， 不 日 卜 勿 药 矣 。 弟 订 于此 日 下午 前往铁政 局观光 ， 即 析

转 知该 局 总 办 ， 以 便 遊历 。 此为 盼切 。 所有大 冶 铁 山 一 节 ，俟

执事少 痊 时 赐 给 示 复 ， 以 便 转 电 。 此 次 在 汉 ， 请 面 商 之 事 极

多 ， 仍 望订期 赐谒 可也 。 闽 台 海 线
一

节 未 准 ， 复 电 望 眼如 穿 ，

刻 经 弟 电催 矣 。 手此佈 请 。 敬请 日 安 。

愚 小 弟 小 田 切 万 寿 之 助顿 首拜

十 一 （ 二 ） 月 初五

其二 ， 年 月 日 函

杏荪 京卿大 人 阁 下 ：
一

顷准和 田督 办来 电 ：
立 神 丸 轮船 （装 矿 石 三 千 吨 ）订于 贵

历 六 月 二 十 日 、饱 浦 丸 轮 船 （装 矿石 二千 吨 ）订 于 六 月 念五 曰

开往大冶装 运矿 石 等 语 。 即 请 阁 下 电 饬解 太 守 、 斐 矿 师 预 备

矿 石 是荷 。 再 曰 前奉托 电饬 解太守 ，装 矿之 时 无 用 水手 帮 助 ，

谅 已 邀 电 饬矣 。 手此 敬请 日 安 。

教 弟万 寿之助 顿首

‘ 七 月 十 五 曰

其三 ， 年 月 日 函
⋯

杏荪 京卿 大人 阁 下 ：

接准 郇 函
， 再 次藉 悉 京城 情形 ，感 甚 、 欣 甚 。 顷 准和 田 督

① 函均见 《 中国近 代化乃 开拓者 盛 宣怀 日 本 》
，第 、 、

—

、

—

、 页 。 函均系汉文 撰 写时 间的年份由笔者推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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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 来 电 ： 第 一 回 矿 石价值 业 已 电 饬 化验 师 交付 ， 惟此 项银元 是

在 上海 交付 ，或 系 在 汉 口 交 付 ， 仍 未分 明 。 自 当 查 明 奉 闻 矣 。

贱 恙 未痊 ，深 以 不克 躬迭 台 端 为 憾 ，若 有 要 事 新 闻 ， 仍 乞 示 知

为 盼 。 手 此敬请 晚 安 。

教 弟 万寿之助顿 首

七 月 二十 四 日

其四 ， 年秋函

杏 荪 京卿 大人 阁 下 ：

昨准 和 田督 办 来电 ： 第 二 回 运矿 轮 船 不 前赴 大 冶装 运

三 千吨等 因 。 即 请 阁 下 电饬 解太 守 、 斐矿 师 赶 紧 预备 ， 此为 盼

切 。 再者 ： 此项矿 石 三 千 吨 ，指 章程 所揭 者 而言 之 ， 并 非 另 议

下 等 矿 石合并声 明 。 顷 接 烟 台 来 电 ： 辽 东各处 ， 匪徒醸事 宛如

战地 ， 营 口 外人 均 已搭船 免难 ， 大连湾俄 兵正 在 弹压 等 语 。 曰

来 台 端接 否北 电 ？ 倘 有要 事 ， 乞 即 亲知 ， 以 便趋 往请 教 可 也 。

手 此敬请 晚 安 。

愚 弟万寿 之助 顿首

匆促走笔 ， 乞 原 谅 焉 。

再者 ： 大 冶 五 年 合 同 恳 由 执事速 缮 两 份 ， 以 便 日 内 签 定

是 荷 。

其五 ， 年 月 日 函

杏 荪 尊 兄 宫 保大人 阁 下 ：

套言 不叙 。
日 昨 面 商 一事 ， 总 办姓 山 本 ， 愿 办 ， 即 请 座 右

饬 商 可也 。 手此敬请 日 安 。

愚 弟 万 寿之助 顿首

十 二 月 十 六 日

其六 ， 年 月 日 函

杏 荪尊兄 宫保大人 阁 下 ：

数 曰 疎逖德 晖 ，恭 维 眠 食千 祥 、 起居 万 福 ， 为 颂 为 欣 。 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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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有 要事愿 与 阁 下 密 商 ，
订 于 明 日 下 午 三 点 钟 带 同 三 井 总 办

山本恭趋 尊 寓 ， 亲聆 教语 ， 是 否 得 暇 相 见 ， 即 希 示 复 ，
盼祷之

至 。 手 此敬请 近安 。

愚弟 万 寿 之助 顿首

华 念 四

二 、 前 四件函稿 写作 背景之一 ：

小 田 切与 盛 宣怀 创议 中 日
“

煤铁互售 之关 系

汉阳铁厂之正式对 日关系 始于 年 月其与 日 本制铁所

签订 《煤铁互售合同 》 。 该《煤铁互售合同 》 由酝酿到签订的经过 ，

呈现的是
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 ，

即清末十余年间 日 本方面逐渐 以

资本输出 的方式 ，获得对中 国大 冶铁矿石资源的控制权开端部分

的场景 。 其间情况不断演变及其发生的 动因 ，应在值得关注的晚

清史与 中 日关系的 历史真相范围之内 。 它亦是小田切与盛宣怀关

系逐步走坻的原因之
一

。

小田切 曾在对 日 本外务省的报告中言及中 日
“

煤铁互售
”

创议

之缘起 ：

“

矿石买卖事件 本系受盛督办之委托 ， 向 制铁长官和 田

日 本制铁所所长和 田维 四郎 谈起者 。，盛宣怀 自 年从张

之洞手中 招商接办汉阳铁厂后 ， 即陷于经营亏损 、而技术改造资金

无着的严重困境 。 开辟对 日 销售大 冶铁矿石的渠道 ， 使之成为铁

厂一项稳定的收益来源 ，此创议发 自盛宣怀本人似无疑 问 。 小 田

切之说亦有旁证。 据说 ， 当时在华活动的所谓
“

日 本志士
”

松 田满

雄与盛宣怀
“

意气投合之处颇多
”

，他接受盛宣怀委托 ，请求小田 切

① 年 月 日 《小 田切万寿之助 致外务次官都筑馨六 密函》 武汉大 学经 济

学系编 ： 《旧 中国汉 冶萍 公司 与 日 本 关系史 料选辑》 上海人 民出 版社 年版 ， 第

页 。
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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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面在盛宣怀与 日本制铁所所长和 田 维四 郎之间进行斡旋 ，最终

达成 日本制铁所购买大冶铁矿石之举①
。 另外 ， 当时轮船招商局 、

江南制造总局等沪上企业早 已是 日本煤炭的大宗客户 所以在该

创议中 日 本煤炭销售中 国并非其关注所在 它只是达成贸 易效益

优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已 ② 。

无论汉 阳铁厂还是 日 本制铁所 ，

“

煤铁互售
”

案的创意所在均

是大冶铁矿石的对 日 销售 。 在汉阳铁厂是 以此换取急需 的资金 ，

在 日 本制铁所是获得
一

稳定的优质铁矿石来源。 固然新创的 日 本

钢铁业正陷于对缺乏优质铁矿石资源的 焦虑之中 ，
而 日 方响应盛

宣怀创议的积极动作 还是主要当 归于小 田切个人的作用 。 为推

动此案的实现 小 田切甚至在北京戊戌政变发生之际仍滞留于 日

本国 内 在其努力下 ， 日 方对
“

煤铁互售
”

案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

起来 ， 因之 日本制铁所所长和田维四郎拜托伊藤博文在其 年

秋访华期间
“

便 中 与张之 洞商谈
”

， 以 在更高层面上推 动该案的

实现 。

张之洞作为汉阳铁厂 的创始人 ， 因其在择定厂址及 向外国选

订炼钢炉等诸多决策事宜上的错误 令他对该厂为盛宣怀接手
“

官

督商办
”

后的经营成败仍负有重大责任 。 因此盛宣怀为汉阳铁厂

增加收益而创议中 日
“

煤铁互售
”

案 ，张之洞有不能不予支持之势 ，

按理还 当有乐观其成的心态 。 不过
，实际上 当伊藤博文来访转达

了 日 方对实施
“

煤铁互售
”

案的热情时 ，张之洞的态度却犹疑不定 ，

‘

见 年 月 日 日 本驻汉 口领事濑川浅之进向外务次官鸠

① 日 东亚 同文会编 续对支 回顾录》 下 卷列传 ） ， 东京 原书房 年版 第

、 页 。

② 《煤铁互 售合同 》第一款称 ：

“

汉阳铁厂及盛大 臣兼辖之轮船 招商局 、纺织纱布

厂亦须 由 日 本制铁所经手 ，每年购煤至 少 以三 、四 万吨为度
⋯
⋯并须照 招商局 向来与

曰 本商人所订合 同章程一律办理 ， 经手并无用 （佣 ）钱 ，此专系运煤来华 ，运铁 回 日 ， 来

回装货 ，水脚便宜 两有裨益 。

”

《旧 中 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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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和夫关于伊藤博文武汉之行报告中的 内容 ：

张 总 督会 晤伊藤 侯 爵 时 ，就 政治 上之 问 题提 出 种 种询 问 。

又 ， 十 七 曰 午 后 侯 爵 为 告别 赴 总 督衙 门之 际 ， 张 总督 稍 以 叹 息

之 神 色 委托侯 爵 云 ： 前此 小 田 切 领事 来 汉 时 问 及该领 事 ，作各

项 商议 。 又 ，该 领 事 回 京 后 亦 以 书 面 作种 种 申 述 ， 此 只 为 余 与

该 领事 间 之 商议 ， 至 付 之 实施 ， 须 一 一奏 闻 ， 不 能 不 乞 求 皇 帝

陛 下之批 准 。 作 为 本 国地方 官 总督 之权限 ， 甚为 狭 隘 ，
无论

作何 事 均 须得 北京 政府 之许 可 ，特别 为 近来 国 用 繁 多 ， 些微之

事 亦须 受 户 部 之管 束 ， 诚属 遗 憾 ， 区 区 微衷 ， 诸 希谅 察 。 已 将

此转 达小 田切 并贵 国 当 局 ① 。

濑川报告书的这段文字始终未涉及张 、伊藤二氏的议题所在 ，但其

中
“

先前小田切来汉 口 时 ， 曾与其有相 同的商议 而且领事 回东京

后 又有多次书信往来
”

等说 ’
均表明 该议题与小 田 切及其此 间的

归国相关 即
“

煤铁互售
”

案 。 张之洞此间对该案能否最 终为清廷
“

许可
”

表示忧虑 ， 固然可将此归咎于戊戌政变之阴影所致 ’但更明

确的原因 ，
则 缘于政变后 日 、英两国庇护康 、粱维新人士的举措激

怒了 慈禧太后 。 预感到清廷的对 日 、英外交又将步入漫长的冷冻

期 ，张之洞在大冶铁矿石对 日销售 的问题上 自然不敢对 日 方有所

承诺 。 不过 ，张之洞的表态并未影响 日 方推进
“

煤铁互售
”

案的实

施步骤。

① 《旧 中 国汉冶萍公 司与 日 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第 — 页 。 曾任张之洞幕 僚的

许 同 莘编 《张文襄公年谱 》光绪二 十 四年九 月 条下 载 ：

“

九 月 ， 日 本侯 爵伊藤 博文 来 ，

携 其国首 相松方 （ 大蔵大 臣松方正义 之 子来见 。 云所 办神户 船厂 能炼焦 炭 ，
拟运煤

来 鄂 而回船时代销大冶铁 矿 ，
答以径与盛 京堂 盛 宣怀 ） 商之 。

”

《张 文襄公 年谱 》 ，第

页 。

② 年 月 ， 张之滴幕僚 郑孝 胥曾 建言张之 洞应谨 慎于 与英 、 日 之 外交事
‘

宜 ，如所谓 ：

“

宫中久憾英 、 日之庇康 、 梁诸 人 ，未有所泄 ， 刚子 良 （ 刚 毅 ） 揣合 上意 ，恐 必

将兴狱于大臣 。 如遇英 、 日 交涉 ，愿 帅慎 之 ， 似未宜 自 我发 议 ， 致触所忌 ， 以售 嫉者之

计 。

”

劳袓德整理 郑孝 胥 日记 》 ， 中华书局 年版 第 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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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日
，
日 本外务大臣 青木周藏就大 冶铁矿石售 日 问题

上的 日 方交涉立场 对小 田切下达如下指令 ：

农 商务 大 臣 注 意 到 阁 下十 一 月 十 三 日 给 制 铁所和 田 长 官

之私人 信件 。 现欲 确定 ， 在此 情况 下 ，购 买 现 属 中 国 人所 有 之

大 冶铁 山 某
一特定 区 域 内 之全部 矿石 ， 及 议 在 上述 区域 内

之矿石 由 日 人 单独 开采是 译可 能 。 请按上述 旨 意对 盛进行 必

要 探询 ， 并将答 复 电 复 。

“

煤铁互售
”

案在 日本获得响应
‘

，固然有 日本制铁所这样的利益关

系企业的需要 ，但更在 日本政府方面的推动 。 在农商务省 、外务省

先期参与意 见之后 互售案被赋予将太冶铁矿资源的控 制权纳入

日本势力范围这样长远性的国家利益 目标 ，
上述青木周藏指令的

潜在意义即在此 。 而小田切及时将该指令付埼执行 见 月 日

他于汉口 致盛宣怀函 ② ：

，

杏荪京 卿 大人 阁 下 ：

日 昨 大 驾 临 署 ③ ， 饱领 清教 ， 感 激之 至 。 彼 时 所 语 大冶 铁

山 一节 ， 恐有语 而 不 详之处 。 兹将 办 法大略 开 列 于 左 。

一

、 指定某 处 一地 ，将 其地 所 出 所有 一切 铁石 ， 售 与 曰 本

铁政局 （制 铁所 ）按 吨 付价 ，其地所 出铁 石 ，不 得作别 处用 。

一

、 该 处土地之权 ， 固在 中 国 ， 此 次 办 法 ， 并 非 租赁 土 地

之 意 ， 唯将该 处所 出 之铁 ，就 地售 运 。

一

、 中 国铁政 局聘 请 日 本矿 师 及 帮 手 若干 名 ， 管理 开 采

事宜 。 日 本 铁政局 ， 亦 可 派 员 常 在 该 处 与 中 国 委 员 会 同 办 理

① 《 旧中 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 本关系史料选辑》 ，
第 页 。 据 年 月 日

《盛宣怀呈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文 》 ，
年 月伊 藤博文会 见张之洞时 ， 即表达 了

“

欲

请在大冶指一铁 山划与 日本派人 自来开挖
”

的意羁 。 同前 资料 第 页 。

② 《汉冶萍公司 》 二 ）
，
第 页 。

③ 指汉 口 日 本领事
、

馆 此时小 田切借宿于此 。 见 《 旧 中 国汉迨萍 公司 与 日 本关

系史料选辑 》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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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运 事务 。

一

、 所 有铁石价值 ，及其余 应 办 一 切 事 宜 ， 日 本派便 宜 行

事 之 员来华 商议 ， 订立合 同 。

前 开 办法 ， 实为 顾 念两 国 利 益起 见 ， 倘 蒙 大人允 诺 ， 鄙 人

即 应 电 达敝 国铁政 局督 办 矣 。 手 此布 泐 ， 敬 请 日 安 。 鹄 候 示

复不 尽 。

’

愚 小弟 小 田 切 万 寿 之助 顿首 十 二 月 初 三

盛宣怀对上述 日 方立场的反应 ，见小田切于 月 日 请汉 口领事

濑川浅之进转致农商务大臣曾祢荒助电文

盛 同 意 出 售 大 冶 某 些 区 域 全 部 矿 石 ； 其 区 域 将在 对 该

地进行查看 以 后 ， 由 双 方 协 议 加 以 确 定 。 盛 拒 绝该 矿 石 由

日 人 单独 开 采 ； 但 同 意 聘请 （ 由 他 ？
——

原 文 ） 日 本 工 程 师

担任 开采 工 作 ， 他 并 同 意 日 本派 员 驻 在 该 地 ， 同 中 国 人 一

道 ，对 该 地进行 管 理 。 他 要 求 和 田 来 上 海 ， 同 他 对 此 事 进行

商 谈 。

月 日 曾祢荒助回复 尚在汉 口 的小田切 ：

“

盛之要求 ，大体可 以

承允 详细规约 ，俟议会闭会后 即派和田到上海进行商订 。

”

三 、 前四件 函稿 写作背景之二 ：

小 田 切与 汉 阳铁厂 年首度对外借款案

在 日方保障输 日铁矿石长期化 、稳定化的愿望得到 基本满足

的情况下 盛宣怀与小田 切的交涉中再出现新议题。 见该年 月

日 小田切请汉 口 领事濑川浅之进转致外务大臣 青木 周藏 电文 ：

“

盛要求 日本对汉阳铁厂贷款二百万两 其条件是 ： 利率 ；
纯利

① 《旧 中 国汉冶萍公司 与 日 本关系史料 选辑 》 第 、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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润 归于贷款者 ；该厂由 日人管理 ；
工程师由 经理任免 。

”

①

尽管小 田 切致外务大 臣的电文在有关此间交涉 中出现贷款议

题的背景 及其与
“

煤铁互售
”

案的关系等均甚模糊 小 田 切还是及

时收到外务大臣 的回电 他并于 月 日 向盛宣怀通报如下 ：

顷 奉本 国 外务 大 臣 子 爵青 木 电 饬 ，铁厂 一事 正在 商议 ，俟

议妥后 即 行 电 伤 。 铁政 局 （ 日 本 制铁所 ）购 矿 一 节 ， 准农 商 部

大 臣 咨 、
，俟议 院 告 闭 时 ， 即 派 和 田 督 办 前往 沪 渎 与 盛 大 臣

面 商 。 ，

前句 乃关于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对小田 切 月 日 电告
“

盛要求 日

本对汉阳铁厂贷款二百万两
”

报告的 回复 ， 后句则是关于农商务大

臣 曾弥荒助对小田切 月 日 电告
“

盛同韋出售太冶某些区域全

部矿石
”

，
即 煤铁互售

”

案的 回复 。 可见 月 上旬小 田 切 自 汉 口

致电国 内外务大 臣和农商务大臣 建议 日 本竞争对汉 阳铁厂贷款

权的议題是完全独立于
“

煤铁互售
”

案 的 ， 日本政府也是将之作为

另案处理的 。

月 日
， 小田切再 向外务省提交

一

份有关贷款案 背景的

深度分析报告 其中有如下 内容 ：

前 闻 汉 阳铁政 局督 办 盛 宣 怀 ， 为 筹 措 其所 管 理 之铁 政 局

及 大冶 矿 山 周 转 资 金和 江 西 萍 乡 煤矿 开 业 费 用 ， 计 划 从 外 国

借入 巨 额 资金 。 近来我 国 制 铁所 与 汉 阳铁政 局 和 大 冶 矿 山 关

系 ， 日 渐密 切 。 因 此 ， 我 相信 此 际 由 我 提供 此项 资金 ， 将 铁

政 局 和 大冶铁 矿 管 理 权 ， 掌 握 到 我 国 手 中 ， 实 属 极 为 必 要 之

事 。 最近 因公来汉 ， 曾对 盛 督 办进行种种 劝诱 ， 盛 氏 亦认 为 如

① 《 旧 中国汉 冶萍公司与 日 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
， 第

— 页 。 在钢铁 业领域中 日

合作之事 宜上 ， 日本政府的 农商务 省和外务省 同 处于决策地 位 ， 农 商务 省在项 目 的可

行性及行业长期利益的立场上作出决策评估 ， 而外务 省则 参以外交利益 的立 场进 行全

面评估 。

② 《小 田切万寿之助致盛宣怀函》 《 汉冶萍公司 》 二 ） ，第 —

页 。



近代中 国政狯外交

此事 成 功 ， 则 必将给 中 日 两 国 邦 交带 来极好结 果 并 委托本领

事进行探询 。 根据 当 时 该督 办谈 话 ， 目 前 此事 正 与 英 、 比 两 国

商 人协议 中 。 英 国 建议条件 为 贷 款 五十 多 万镑 ， 利 息 五 厘 ，接

管铁政 局 和大冶矿 山 管 理权 ，技师悉 用 英 国人 ， 营 业 纯利 润 分

得十分之三 ，偿 还期 间 极长 。 比 利 时 郭 格 里 尔 公 司 条 件 为 贷

款 四 百 万 法 郎 ，年利七 厘 ， 纯 利 润 分配 十分之 四 ，企 业 如未 获

利 ， 其 亏 损额该 国 负 担 十分之 四 。 其 它条件 与 英 国 大体相 当 。

如果 向 日 本借款 ， 则 希 望按 以 下条件 订 立合 同 ， 贷款额 二百 万

两 ， 利 息 五厘 ， 偿还期 限 十年 ，铁政 局 和 大 冶铁 矿 等 必 要 管 理

人 员 ， 由 日 人担任 ，技 师之聘任解雇 ， 由 管 理人 员 决定 ， 但 不 能

专用 一 国 人 员 ；关 于纯 利 润 分 配 ， 要 比 英 、 比 两 国条件 多 少对

中 国 有利 ， 即 贷款人分 四 分之 一 。

⋯ ⋯ 现在 英 国 商 人 已 离

汉
，
而 比利 商人 则 仍 留 此 间 ， 不 时催促盛 督 办 ，企 图 实 现彼

等愿 望 。 因 此希 望就本件从速进行会商 ，俾便 于在 与 英 、 比 两

协议终 结 之 前 ， 要 求 盛 督 办 与 本 领 事 通 信 ， 使 之 了 解 我 国

态度 ①
。

据小 田切提供的背景资料可知 盛宣怀此 间举借外债
一

在解汉阳

铁厂资金匮乏之急 二在借此将汉阳铁厂托管于贷款方 ， 以加快该

厂转亏为盈的步伐 。 而后
一

因素决定盛宣怀瞩 目于钢铁业历史悠

久的英国和 比利时提供贷款 ， 日本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 。

小 田切从不否汄其在将 日本导入贷款国竞争行列过程 中 的主

① 《小田 切万寿之助致外务次 宫都筑馨六 密函 》 ， 《 丨日 中 国汉冶萍公司 与 日 本关

系史料选辑 》第
— 页 。

小 田切报告只提到盛宣 怀正在与英国和 比利时 两国交涉 ，
而事 实上盛宣怀与

德国的借款谈判亦正在秘密进行中 ，并早已 于该年 月 向德商礼和洋行提出 了一份详

细的借款条件意向 书 。 经过将近一年的交涉 ， 年 月 盛宣怀 与礼和 洋行签订 《萍

乡煤矿公 司与上海礼和洋行借款合同》 。 见 年 月 日 《盛宣 怀致张赞宸函 》及

附件 《礼和洋行致盛宣怀函 》 《汉冶萍公司 》 二 ） ，第 页 。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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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性 如 年 月他为回 复外务省关于购买铁矿石案与贷款案

两案关系的质疑时 向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有如下坦 白的交待 ：

贵机 密 函 中 言 及二 百 万 两借 款 能 否 顺 利 达 成 协议 ， 对 大

冶矿 石 购 买 交 涉 之成 否 ，影 响 華 大 。 但 上述 两 事 ，是 否 认 为 即

系 一事 ， 恐 不 无 可疑 。 因 原 来此案 自 最初 交 涉之 时起 ， 即 完全

视 为 两 事 ， 其 间 并 无 丝 毫联 系 。 矿 石 买 卖事件 ，
本 系 受 盛督 办

之 委托 ， 向 制 铁长 官 和 田 谈起 者 ； 而 资 金 贷借 事 件 ，
⋯⋯ 系 由

听 到 盛 氏 与 英 、 比 商 人谈 判 借款后 ，本领 事 即进 而 劝诱 盛 氏 ，

宣 扬 向 我 国 资本 家借 款之 利 而开 端者① 。

小 田 切在贷款事上的反应不乏冲动性 。 贷款方取得对汉阳铁厂的

管理权 并分享该厂 的 赢利 ， 即所谓
“

纯利 润 归于贷 款

者 该厂由 日 人管理 ；
工程师由 经理任免

”

。 而 由借款方 汉阳铁厂

设计的贷款抵押条件 ，对于贷款方而 言则是不能乐观的 ， 因为要扭

转当 时汉阳铁厂亏损 的状况任重道远 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。

因此 ， 月 日 外务大臣青木 周藏就 此作 出
一

个 尚在考虑中 的

回复 ，
乃预料中事 。

小田 切 月 日 的深度报告显然意在促成 日 方接受贷款

案 他除 了按盛宣怀关于汉 阳铁厂具备 良好营利前景的说辞进行

游说外 更将依据落实在贷款
一

举有利 于 日本在华长远 的外交 、经

济等利益之上 。 见其分析报告阐述的 见解 ：

现 在我 国 如 能援 其资 金 ， 则 除 营 业上
一般利 益 外 ，还 得获

得下 列 利 益 ： 第
一

， 有运 出 我 国 焦煤 ， 而 回运 矿 石 生 铁之 利 ； 第

二 ， 有在 中 国 扶植 我 国 势 力 之 利 ； 第 三 ， 有 东 方 制 铁 事 业 由 我

① 《旧 中 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 本关系史料选 辑 》 ，第 页 。 该函 中 小 田切 强调竞

争对汉阳铁厂贷款事宜与
“

煤铁互 售
”

案 的相对 独立性 ， 尤其在 政府涉入 的问题上 ， 所

谓
“

不论我方内 部关系如何 表面上
，
购买矿石系 当作我 国政府之事业进行交涉者 ；而

提供资金则 系当 作由我 国有力商人贷款之 民 间 活动事 件进行交涉者 。 因盛氐为人 猜

疑很深 ， 当初若说明 由我国 政府贷款 则必怀疑我政府有何计谋 不 易表示同意 。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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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一 手 掌握之 利 ； 第 西 ， 有 使 中 日 两 国 关 系 密 切 之 利 ； 等 等 。

此乃 易 明 之理
。 鉴于 我 国社 会经 济现 状 ， 如 资 本 家 自 己 不 愿

投资 ， 则 希 望 帝 国 政府 予 以 相 当 援助 ， 使其提 供 资 金 ， 以 不 失

大好机会 。 总 之 ，本领 事 认为 ， 使 汉 阳 铁政 局成 为 我 国 制 铁所

之合 作者 ， 甚 为 有 利 ； 并 确 信 欲 尽合 作 者 责任 ， 全在 乎 供 给

资金 。

小田切有关 日本加入对 汉阳铁厂贷款竞争的主张 仅得到农

商务大臣 曾祢荒助有限的响应 。 曾祢荒助于 月 日 致函外务

大臣青木周藏 在认同实施贷款
“

系两国交际上之善策
”

见解的同

时 表明须慎重决策的立场 所谓 ：

“

若不事先对铁政局事业及大冶

铁矿实况进行调査 ，
则难以作出任何决定 。

”

①

因 日 本政府对贷款事响应乏力 ，此时围绕汉 阳铁厂 的 中 日 合

作亦就失去了突破
“

煤铁互售
”

范围 的可能性 。 直到 年 月

日 ，关于向汉阳铁厂贷款事 ，外务大臣 青木周蔵致小 田切机密

函还称 ：

此 事我方 亦 拟數劝 岩崎 、 三 井 、 涩泽 诸 氏 ， 接 受 上述 请求 ，

就 此进行种种 考 虑
，
但 尚 难 立 即 作 出 决定 。 并 且在作 出 决定

之前 ， 也希望 对铁 政局 及 大冶 铁 矿之 状况 进行 实地调 查 。 总

之 ， 在 制 铁所 长 官 和 田 去 华之前 ， 希设法 不使 盛 氏 与 他 国进行

借款谈 判 ，特此 示 复 。 然而 ， 由 我 国 民 间 资本 家 向 中 国 提供上

项 资金 ，考之今 日 经济 现 状 ， 实难 办 到 ； 但若 由 他 国 资 本 家提

供 资金 ，使铁政局 及大 冶铁矿 管理权全部 落入 他 国 人之 手 ， 则

在 中 曰 两 国 关 系 上 ， 甚 为 遗 憾 。 因 此 ， 政府决定命 正金 银行负

责 贷款谈 判 。 此项 资金 实 际 上 是 由 政 府 贷 出 ， 但 表 面 上 必须

作 为 全属 民 间 资本 ， 与 政 府无 关 ，希 贵领 事就 此善为 斡 旋 。

① 以上两条引言 ， 均见《旧 中 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， 第 —

页 。

② 《 旧 中 国汉冶萍公 司与 日 本关 系史料选辑 》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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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 ， 当小田切接青木周藏指令在沪欲推动横滨正金银行与盛宣

怀进行借贷款谈判时 盛宣怀与德商礼和洋行间 以开发萍乡煤矿

为用途的 万马克借款交涉已接近尾声 。

年 月 ，盛宣怀与德商礼和洋行借款 万马克的合同

签订
，
其中 万用于礼和代萍矿购置矿机 、洗煤机 、炼焦炉等

一

百万现银交付 ，
用作萍矿开发的周转资金 。 借款为十二年期 ，年息

七厘①
；并 由轮船招商局

“

所有在上海洋泾浜南北之地皮 、栈房 以

及各项产业
”

作抵押 。 从借款的抵押条件可以 了解盛宣怀之所 以

选择德商礼和借款 ，而未选择 日 、英 、比 的原因 。 日 、英 、 比 的条件

或是要求参与 管理 ，或是要求合办汉阳铁厂② 。

四 、 《煤铁互 售合 同 》的 签订 与 前四件 函稿 内 容的具体解读

小田 切致盛宣怀第
一函 ，即 年 月 日 函 主题系小 田

切请盛宣怀为其参观汉阳铁厂作 出安排 ，
属 年 月 上旬开

始的小 田切策动 日方加入对汉阳铁厂 万两贷款竞争背景下发

生的事情 。 尽管策动贷款事终无结果 ，但从小 田切考察汉阳铁厂

之举 ，
可见他对该事用 心颇深 。 不过 ，小田 切原函 末所署

“

十
一

月

初五
”

之时间 ， 即 年 月 日 ， 则 有明显的疑 问 ， 因为函内细

节性 的文字 内 容表明 当 时小田 切和盛宣怀均在武汉 。 盛宣怀系于

月 日 抵达武汉 而就小田切言 月 日 乃伊藤博文离 沪归

国 之 日 ，他此时已在武汉的可能性应受质疑 。 因 此 笔者将本函时

① 盛宣怀在向 礼和提出 的借款意 向书 中借款利息为六厘 ， 结果双方签 订的合 同

书中却变成了 七厘 。 从盛 宣怀最终还是选择礼和借款来看 ， 可知当 时借款的 困难 。 合

同见 《汉冶萍公司》 二 ） ，第 —

页 。

② 比 商公司的条件 更是 以此次 贷款 而获得 汉阳铁 厂的承 办权 ， 它于 年 又

再次以贷款为由 提出 与盛 宣怀合办汉 阳铁厂 。 见 年 — 月 《吕 柏致比公司 函》 、

年 月 日 《 吕柏致盛宣怀函 》 《汉冶萍公 司》
二

） ，
第 、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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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定在 年 月 日 为妥 ，该时二氏确实均在武汉 。 另外 小

田切于 月 日 自 武汉首次致 电政府建议对汉阳铁厂贷款 的事

实 亦令他在 月 日 有考察汉阳铁厂之举为合理 。

按原定计划 ， 日本制铁所所长和 田维四郎于 年 月 下旬

来华 ，并于 月 日 与盛宣怀达成 《煤铁互售合 同》 。 该合 同为期

十五年 ，每年双方互购的 数额为铁矿石五万吨 ， 煤焦三 、 四万 吨 。

值得关注的 是 ， 以 下关系 日 方获得铁矿石权益保 障的合 同 条款

文字 ：

⋯ ⋯采妷 山 场 ， 除 汉 厂按 月 先尽 自 用 外 ，
日 本制 铁所订购

在 先 ， 即 有 别 项 销路 ，
合 同 期 内 ，亦 必须先 尽 曰 本 ，每年 五万 吨

之矿 石 ， 决无缺 少 ， 如 日 本要加 买矿 石 ，亦 必 照 办
②

。

有关矿山事宜的安排显然远未达到 日 方的愿望 可 以 年底农

商务大臣 曾祢荒助表达的购租大冶矿 山的设想作一番对比 。 曾祢

荒助购租大冶矿 山 的设想主要为 以下 内容 ：

一

、 中 国 湖 北 省 大 冶铁矿 内 ， 经我 制 铁所技 师 选择之 后 ，

将 尚未 采掘部 分 指
‘

划 一 定地 区
， 该 区 域 内 矿 石 ， 悉 供 我 国 制

铁所原 料之用 。 但 区 域 内 土地 或 矿 物所 有权 ， 仍 照 现状 归 中

国 所 有 。

二
、 该 区 域 内 铁矿 石采掘 及修筑 与 原 有 铁 路连接 之 运矿

铁路 等 开 业 费 用 ， 由 我 方 负 担 ，其采 掘搬运 等 ， 由 我 方 派 遣 官

员 管理 ；但检查输 出 矿 石数量 及 与 铁政 局 进行 交 涉等事 务 ， 则

由 中 国 铁政局 常 设 管 理 官 员 办理 ，

就此而言 ， 《煤铁互售合同》完全没有超出单纯的换货贸 易的性质 ，

其 中 日 方在该问题上最后作出让步 。 因为签订合 同之前二 日 即

① 年 月 日 《驻汉 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 电 《旧 中 国

汉冶萍公司与 日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， 第 — 页 。

② 《煤铁 互售合 同》 《 旧中 国汉冶萍公司 与 日 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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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日 ， 曾祢荒助曾 专 电向和 田维四郎下达
“

命令状
”

所谓
“

委任

条件如下 ：

一

、在大冶铁矿中划定 域 约定购买该区域内之铁矿

石 但其价额不得超过制铁所预算之范 围 。 二 、为 开釆该 山铁矿 ，

须雇用我国技师 。

”

、

在促成 《煤铁互售合同 》交涉成功方面 ，小 田切是比较兼顾中

方立场的 。 例如 合同签订后 日 方基于
“

由 于大冶铁矿系在湖北省

辖境之内 可能有要求该省总督保证之议
”

。 为预防因此而节外生

枝 小田切及时向外务省建议
“

我认为只 由汉 口 日 本领事将此事

照会总督备案即可 。 盛督办亦拟将本合 同咨送湖广总督 通知本

案成立 。

”②
另外 该案的实施还存在铁矿石直接 由非 口 岸 的大冶

输 出 ， 以及实现
“

矿石输出不课任何税金
”

等诸多难关 均有待盛宣

怀
一一设法解决 。 因此尽管 《煤铁互售合同 》已 得签署 ， 然要达到

合同履行之
一

步 ，仍有很多事情要做 。 直到 年 月 ，

“

日 本商

轮赴大冶县装载铁石出 口 办法
”

方告成功 。
③

年 月 初在北方义和团之乱的时局背景下 小 田切加大

了推进合同得 以履行的进度 。 其间之情节 可见 于张之洞致盛宣

怀电文中所述 ：

日 本 买 大冶 铁 矿事 ， 小 田 切 来 ， 鄙 人 正 告 知 曰
： 此 事 我 未

咨 复 。 本难 允准 ， 但上看伊 藤 面子 ， 下 看 贵领 事 交 情 ， 格 外通

融 ， 暂 允两年 ， 后 仍 当 另 议 ， 以 后须 咨 路矿 总 局 。 小 田 切 意 在

每年 不 限 五万 吨 ， 弟 持 不 许 ， 彼 无 词 。 到 沪 后 必 与 阁 下 议 ， 万

① 以上资料 和引言 ， 均见 《旧 中 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， 第 、 页 。

② 《旧 中国 汉冶萍公司与 日本关 系史枓选辑 》
，第 页 。 年 月 日 郑孝

胥记 ：

“

南皮道 ：

‘

有廷寄 ， 査盛京卿以萍 乡借款用招 商局 产业抵 押 ， 朝意令 阻其事 。

’ ”

据

此可见清廷对此 事曾表 阻止之 意 不过张 之洞仍持 支持盛宣怀之立场 ， 有 年 月

曰 《査明招商局保借洋款扩充萍矿有益无碍折 《郑 孝胥 日 记》 第 页 ； 《张文襄

公全集 》卷 第 页 ， 中 国书店 年影印 版 。

③ 而有关铁矿石 自大冶出 口 的
“

出 口税
”

问题 直 至 年才有结 果 。 见 《 丨 日 中

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第 页注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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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 坚持 ， 并示 复 。 商结 咨 文发 否 ，并 示 。

此说意味着在
“

庚子之乱
”

的 背景下 ，张之洞
“

格外通融
”

地在未经
“

咨复
”

总理衙 门路矿总局的 情况 下 ， 同 意先期履行 《煤铁互售合

同 》两届 。 随即实施合同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 其中包括 日 本制

铁所所长和 田维 四郎再度专程抵沪 ， 与盛宣怀就 《煤铁互售合同 》

中
“

购买大冶铁矿石规程中有关代价一项
”

的条款作 了必要的修

订 。 双方又于 月 日签署 《第
一

次续订条款》 。 月 ，首批赴

大冶载运铁矿石的 日 本轮船行期既定 。 值得提及 有小田切重要

参与 ，
盛宣怀和上海道余联沅与列强各国驻沪领事订定的《东南互

保章程九款》 正是在其间的 月 日 。

小田切致盛宣怀第二函 ， 即 年 月 日 函 ， 系其向盛宣

怀通报首批赴大冶载运铁矿石 的 日本轮船之行期 其 中包含有对

双方合同执行顺利 的期盼 。 函 内所谓
“

和 田督办
”

，乃 日 本制铁所

所长和 田维四郎
“

解太守
”

， 系盛宣怀幕僚 、此时负 责大冶铁矿的

解茂承
“

斐矿师
”

， 则系大冶铁矿的洋矿师斐礼 。

小 田切致盛宣怀第三函 ， 即 年 月 日 函 ， 内容为其向

盛宣怀通报首批载运大冶铁矿石之船 已返抵 日 本 、

一切顺利 。 值

得说明的 是该函之附言 ，所谓
“

大冶五年合同 恳 由执事速缮两份 ，

以便 日 内签定是荷
”

的来 由 。 原该年 月 日盛宣怀 与和 田维四

郎签署的 《煤铁互售合同 》本案
“

以十五年 为满 （期 ）

”

，但如前述 ，

月 初虽经小田 切说服 张之洞仍仅作在未经
“

咨 复
”

清廷的情况下
“

通融
”

实施两届的允诺 。 而且在得知 日本轮船将赴大冶运载铁矿

石之信息后 ，张之洞又再致 电盛宣怀质疑 《煤铁互售合同 》

“

十五

年
”

期等無款 谓 ：

’

① 《张文襄公全集 》卷 第 页 。

② 《第一次续订 条款 》是 由小 田切代 日 本制铁所所长 和 田维 四郎签署的 。 见 《 丨 日

中 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本关 系史枓选辑 》 ，第 、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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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 阅 此 次所订合 同 ， 不 无 过虑 ， 合 同 以 十 五年 为 满 ， 试办

之 事 ， 为 期 未 免过久 ， 设 或佳铁不 多 ， 岂 不 于 自 用 有碍 ，

一 也 ；

限定每年卖铁 石 吨 数 ，价值亦 嫌太廉 ，操纵 似欠 自 如 ， 二 也 ； 以

上 二端 ， 似知 宜详 酌 ， 略 放 活 动 ，似 先 定 三 年 或 芄年 为 妥 。 此

时合 同 已定 ， 不 知 尚 能 设法更 改 否 。 又 ， 此 事 有关 大 冶 矿 山 ，

似 须 咨 明 总署 ， 以 免 局 外妄议 ，尊意 如何 ？ 并祈 酌 示 为 盼 。

以张之洞为合同期设限为背景 ，首批载运铁矿石赴 日 的轮船顺利

抵达 目 的地后 ， 以五年 为期的续订大冶矿石合同的拟定工作即提

上议事 日 程 。 月 日 小田 切函中
“

大冶五年合同恳 由执事速缮

两份 ， 以便 日 内签定是荷
”
一说 ，表明该项交涉已近尾声 。 ，

月 日 即《第二次续订条款 》签署的次 日 ， 小田切 向外务大

臣所作汇报中道及如下细节 ：

关 于 续 购矿石 五年合 同 一 案 ， 盛 氏甚 为 出 力 ， 最初 满 以 为

仅凭 自 己 个 人之意 见 ， 万事 均 可 解决 ，但 随 着谈 判 之 进 展 ，
逐

渐 发生 非 经 张之 洞 过 目 不 可 之事 ， 因 而 难 以 轻 易 决 定 。 本领

事 认为 与 张之洞 交 涉 不 利 ，
乃 利 用 当 前形 势极 力说服 盛 氏 ，终

于使其单 独 负 责 ， 缔结 了 本合 同 。 如 钧 座 所知 ，
上述合 同 由 前

定 之 两 年 期 限 延长 到 五年 ， 而且 增 加 了 购 买 吨 数 。 因 此 ， 虽 购

价 有所提 高 ， 但制铁所方 面取 得 了 很大胜 利 。

在小 田 切的努力下 ， 《第二次续订条款》不但将
“

两年期限延长到五

年
”

，
而且实现

“

增加 了 购买 吨数
”

的 目标 。 前者所谓
“

两年期限
”

，

是就张之洞最初允诺
“

通融
”

实施 《煤铁互售合同 》两年 而言 ，

“

五

年
”

则是张之洞可能认可的上限 。 后者所谓
“

增加
”

乃是计对 《煤

铁互售合同 》规定的数额而言 。 在包括 年在 内 的五年 内 ，
日

本制铁所每年获得
“

原合同订购五万吨 均为头等矿石
”

外 ，

“

购用

① 《张文襄 公全集 》电牍 ，第 页 。

② 《旧 中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 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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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等矿石每年以二万吨为准
”

①
。 因此 ， 《第二次续订条款》意味着

汉阳铁厂对 日铁矿石销售收入相比原合同将有所增加 ，达每年

万 日 元左右 。 这笔稳定的 收入来源 ， 对于债务压身 的汉阳铁厂无

疑非常重要 小 田切乃能
“

说服盛氏
”

在未请示张之洞的情况下 擅

自签订合同 。

小 田切致盛宣怀第四 函 ，未署任何时 间 ，然函 中
“

第二回运矿

轮船不 日 前赴大冶装运三千吨
”

之说 ，表明 它作于前函 ， 即 年

月 日 函 后不 久 。 且 函 中有 关辽 东乱情的 陈述 ， 以 及仍然 以
“

烟台来 电
”

为北方信息来源的 电报通信状况 亦属 年夏秋北

方义和团活动的背景 。 另外 该函 言及
“

此项矿石三千吨 ， 指章程

所揭者而言之 ，并非另议下等矿石
”

，乃是向盛宣怀强调该批

吨铁矿石必须属头等 。 此说体现 了 日方要求中方确保每年 万吨

头等矿石条款履行 的意志 。

五
、 第 五 、 第 六函稿 小 田 切介绍

山 本条太 郎 与 盛 宣怀会面 交 涉 的 背景

件 函稿最后两件 中提及的
“

三井总办 山本
”

，乃当 时 日 本三

井物产会社上海支店长 山本条太 郎 。 山本条太郎 （

—

，

明 治 、大正及昭和前期实业家 、政治家 勅选贵族院议员 。 福井藩

今福井县 武士家庭出身 年 岁时入三并物产会社 ，

年来三井物产会社上海支店 年 月成 为三井物产会社上海

支店长 。

汉阳铁厂与三井物产会社上海支店间 的业务关 系 ，
至迟始于

年三井物产会社运销 日 本煤焦于汉阳铁厂 而在返程 中 以汉

阳 铁厂生铁运销 日 本制铁所 。 也因此三井物产会社成为汉阳铁厂

① 《第二次续订条款》 《旧 中 国汉冶萍公 司与 日 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第 —

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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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铁对 日 销售代理商 。 小 田切致盛宣怀第五函所谓
“

日 昨面商
一

事 ，总办姓 山本 ，愿办 ， 即请座右饬 商可也
”

，表明所涉具体事情系

小田 切与盛宣怀
“

面商
”

后 再与三井上海支店接洽的 ；
小 田切需专

作
“

总办姓 山本
”

的介绍 ，表明其时山本条太郎 出任该职不久 。 因

此 ， 该函所署
“

十二月十六 日
”

可以落实在 山本条太郎 出任支店长

的当 年 ，即 年 月 日 。 小 田切致盛宣怀第六 函又所谓
“

弟现有要事愿与 阁下密商 订于明 日 下午三点钟带同三井总办 山

本恭趋尊寓 ， 亲聆教语 ，是否得暇相见 ，
即希示复 盼祷之至

”

。 值

得重视处在其用语极尽谨慎恭敬 。 就盛宣怀与小 田 切之关系发展

而言 二氏至迟于 年即 已进入相处相当 随意之状态 ，如此用

语似只能 以有非常背景因素为解释 。
①大约在两 函之间 盛宣怀 曾

与 山本条太郎有过会商 但以不欢而散为终 因此小 田切设计 山本

随其拜访盛宅 为盛与 山本二氏 重开交涉创造机会 。 按此理解 ，
则

第 函 的具体时 间应为 年 月 日 。

年和 年之交 ，盛宣怀与三井上海支店长山本条太

郎之间 交涉 的 背景 ， 似 当 与借款有关 。 此 时为 向 汉 阳铁厂 提供

优质煤焦而在建的萍 乡煤矿之工程 ，受累于
“

庚子之乱
”

停工近

年 ，建矿资金短缺 因此加剧
；
同样受累 于

“

庚子之乱
”

卢汉铁路停

工
，造成汉阳铁厂的钢轨销路堵塞 ，令该厂生产经营之困 境雪上

加霜 。 国 内钱庄方面因 挪借太多 已 无法再借 ， 盛 宣怀唯有 再举

外债一途 。 年 月 日 ， 日 本外务省总务长 官 内 田康 哉致

函 日 本制铁所所长和 田 维 四 郎 ，如 此言及 中方 向 日 方试探借 款

之情况 ：

据 驻 汉 口 濑 川 领 事报 告 ， 该地 东 肥 洋 行 与 汉 阳 铁政 局 总

① 关于小 田切 与盛宣怀关系之发展 ，请参 见拙作 《晚清 日 本外 交官在华 的多方

活动
（

—

——小田 切万寿之助致盛宣怀函解读》
。

② 年 月 日 ，阴历为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 ，故小田切函署
“

华念四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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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近来关 系 密切 。 去年铁 政局 总 办盛 宣 怀之 侄盛 春 颐 曾 委托

东肥 洋行 周 旋借款 。 该 洋行 主任 橘 三 郎 回 国 后 ， 特 意 同 阁 下

和 三 菱公 司 门 司 支 行长 高桥 田 ？ 政 久 氏 面 谈 。 据 称 当 时 阁

下 和高桥 氏 曾 表 示 ： 若张 之洞 或 盛 宣 怀 希望 向 日 本政府借氣 ，

而 以 大 冶铁矿 作抵 押 ， 则 当 尽斡 旋之 劳 。 最 近 盛 春 颐 偕 同 橘

三 郎 访 问 濑 川 领 事 ， 据称 ： 原 计划 从江 西萍 乡 煤矿 敷设 到 醴 陵

县 渌 口 之铁路 ， 现决 定 连 接 到 湖 南 湘 潭 ， 所 需 经 费 约 三 百 万

两 ， 其 中 三 百 万 元希 望 向 日 本借入 ，并 以 大冶 矿 石或 萍 乡 矿 山

及 所设铁 路作抵 押 。 年利 六 厘 ， 期 限 十 五 年 ， 并言及盛 宣 怀 自

负借 款人 之责 ① 。

由 上述可知 ， 汉阳铁厂此度举借外债行动始于 年和 年

之交 。

因
“

庚子之乱
”

后盛宣怀长期居上海 处理包括新政上书 、辛丑

和谈在内 的 各类繁杂政务而无暇赴鄂 所谓
“

去年铁政局总办盛宣

怀之侄盛春颐曾委托东肥洋行周旋借款
”

，
主要在汉阳铁厂具体经

理人盛春颐和李维格的主动 。 如郑孝胥 年 月 日 记 ：

“

李
一

琴 李维格 来 言 即 日 赴沪 ， 示余
‘

请借洋款以维铁厂
’

疏草 。

”

该
“ ‘

请借洋款以维铁厂
’

疏草
”

当属李维格 为盛宣怀代拟性质 ，但

当时政局混乱完全不具备呈奏条件 ，
而盛宣怀的重要心思亦并不

在此 。 年 月 日 ，盛春颐和李维格再度直 接委托 日本驻

汉 口领事濑川浅之进 试探对 日 借款之可能性 仍然属 以 上状况 。

濑川不但提出
“

此项债务由 何人负责
”

的质询 在盛春颐回答
“

负责

人 当然是盛宣怀
”

的情况下 ，仍然对盛春颐提出的借款抵押方案的

可行性提出 怀疑 。 所谓
“

上述两种抵押中 ，萍乡煤矿属盛宣怀
一

人

所有 ， 自 可由他
一

人决定 ； 而大冶矿 山 则属于铁政局 且须得张总

① 《 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 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，第 — 页 。

② 《郑孝胥 日 记 》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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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之同意
”①

。 显然 ，盛春颐出面表达借款意向是缺乏说服力 的 ，

因此尽管他作出 日 本
“

当局最希望之事
”

即
“

提供大冶矿石作抵押
”

的表态 但 日 方还是基于国 内
“

目前经济状况
”

，对中方借款意 向作

出
“

提供巨 额资金甚不相宜
”

的 回应 。

因抵押条件问题上的 障碍 ，汉阳铁厂和萍 乡煤矿之借款事宜

直至 年秋仍毫无头绪 。 月 日
，
盛春颐和李维格致函 盛

宣怀提及向法国商家借款的意 向 ，而函 内具价值 的 内容在其有关

抵押条件设计的新思路 ，所谓 ：

“

至筹款之法 ， 日 本冶矿合同系十五

年之期 ，每年矿价约有十万金 ，确为可指的款 ， 以此指借洋债或可

望成 。

”

盛春颐和李维格此说的创意 在它提出数年后得以 实践的

所谓
“

预支矿价借款
”

的新思路 。 其函 内
“

合同 系十五年之期
”
一

句 ，
乃是针对前述 年 月 日 日本制铁所所长和田 维四郎来

华与 盛宣怀签署的 《煤铁互售合 同 》 。 该合同 为期十五年 每年双

方互购 的数额为铁矿石五万吨 ，煤焦三 、四万吨 。 但因 为张之洞 的

反对 ，此《煤铁互售合 同 》内容未得实施 ， 以后再有双方 年

月 日签署《第
一

次续订条款 》和 月 日 签署 《第二次续订条

款》 。 《第
一次续订条款 》为张之洞只允许向 日 本制铁所出售大冶

铁矿石两年期 ， 而 《第二次续订条款 》盛宣怀鉴于汉阳铁厂运营经

费的极度困难 ，不顾张之洞的反对将向 日 本制铁所出 售大冶铁矿

石约定为五年期 。 盛春颐和李 维格之所 以未 针对正在实施中 的

《第二次续订条款》说事 ，
乃是缘于 《第二次续订条款》为期仅五年 ，

其作为长期借贷的抵押功能甚弱 。 致盛宣怀函 内 另所谓
“

以 日 本

① 年 月 日 《驻汉 口领 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加藤高 明机密函 》 ： 《 丨 日

中 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 本关系史料选辑》 ，
第 页 。 这里濑川浅之进所谓

“

萍乡 煤矿属

盛宣 怀一人所有
”

的理解有误 萍 乡煤矿 当 时的资本主 要是盛宣怀 督办的轮船招 商局

和电报局的投资 ，盛宣怀个人 有无资金投入 目 前笔者 尚未见到确凿的资料
。

② 年 月 日 《外务省总务长 官内 田康哉致驻汉口领事濑 川私函 》 《 旧 中

国 汉冶萍公司与 日 本关系史料 选辑 》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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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价抵借百万 ， 由 国家作保 ，惟别无 利益 ，利 息恐较大耳
”

实际

上亦委婉地表达了这
一

点 。 因此 若要实现
“

预支矿价借款
”

则必

连带着需重订对 日 矿石销售合同 。 而这一点 则又存在来 自 张之

洞及清廷 的政治障碍 并非是能轻易达成之事 。

就在盛春颐和李维格之 函寄抵之际 盛宣怀 自 上海致函 张之

洞 表明要将汉阳铁厂还归张之洞办理的意向 。 关于张之涧接盛

宣怀信时的反响 郑孝胥 日 记于 月 日 有如下记录 ：

“

席间 ， 南

皮言 盛宗丞欲将铁厂推还 近于挟制 ，怒诟久之乃已 。

”

张 之洞

视盛宣怀此举
“

近于挟制
”

而盛宣怀以
“

铁厂退还
”

所能
“

挟制
”

张

之洞者 也仅在逼迫其在借外债事上的进
一步政策开放而 已 。 就

盛氏而言 ，此举也实迫于无奈 。 按盛春颐和李维格 的看法 ，

“

照 目

前汉厂成本之重 ， 出货之呆 ，断断不能持久计
”

二氐建言汉阳铁厂

根本解困之方在迁铁厂于萍 乡煤矿
“

以就煤铁等情
”

。 二氏 在获

知盛宣怀有
“

铁厂退还
”

之举信后 仍认为
“

不愿保全萍 、厂则已 ，苟

欲保全 ， 则此背城借
一

之举 似已毫无疑义
” “

非然者 则宜速归外

办以救 目前 。

”

所谓
“

速归外办
”

即前述 年一度有过的将铁厂

托管外商的 设想 。 事实上 无论迁厂或 归外办
”

，
于 当 时 均属空

论 而
“

铁厂退还
”

张之洞则非盛宣怀之真意 。 在正视现实的立场

上 。 盛春颐 、李维格又向盛宣怀建言 ：

以 言 乎 退 ， 则 宜长 虑 ，却 顾通 盘 筹 划 ，如何 而 能豫 防 人言 ，

即 须□人亦 无碍 全局 ， 此卑府 等所 朝 夕 屏营 而 日 望果 断者 也 。

如决计 有进 无退 ， 挺 而 为 之 ， 则 百 万 之款 宜速 筹 措 ， 或 请 国 家

拨借 ， 或 以 日 本矿 价指 借 洋债 ， 或 仍 就 轮 、 电 设 法 ， 伏维 钧 裁 ，

密 示机宜 ③ 。

① 《盛春颐 、李维格致盛宣怀函 》 《汉冶萍公司》 二 ） ， 第 页 。

② 《郑孝胥 日 记》 ， 第 页 。

③ 《 汉冶萍公司》 （ 二 ）
，第 、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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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下维持铁厂
“

百万之款宜速筹措
”

，但在列举的三种筹措途径 中 ，

“

请国家拨借
”

属于空论范围 ；

“

仍就轮 、电设法
”

即指望同属盛宣

怀麾下的招商 、电报二局资金挹注 此法看似可行 ，但至多亦仅限

于短期挪借 无助于大局 。 比较而言 ，

“

以 日 本矿价指借洋债
”

尚有

尝试余地 。 虽 然 既 有 的输 日 铁 矿石合 同
——

《 第二 次 续 订 条

款》

——

潜在的借款抵押功能甚有限 ， 但 日 方看重大冶铁矿的动

机 仍令盛宣怀对实现对 日 借款抱
一线希望 。 这应 当是小 田 切致

盛宣怀第五函 ， 即 年 月 日 函所谓
“

日 昨面商
一

事 ，总办

姓山本 愿办 ， 即请座右饬商可也
”

情节发生的背景 。

盛宣怀出面交涉对 日 借款 ，按例以 小田切为介 。 前述 年

和 年之交小田切致力 推进汉阳铁厂 万两对 日 借款案虽

未果而终 但却因此促使 日 本政府就以 汉阳铁厂为 中心的对华资

本输 出事宜形成初步的总体构想 ， 即所谓
“

正金银行对盛督办负有

资金供应责任
”

， 另
“

由数名 日本资本家成立之组织提供资金 故铁

政局及矿石之管理 应 由该组织之代表负责
”

。 有关
“

数名 日 本资

本家
”

， 当 时 即 已 瞩 目 于
“

岩崎 （三菱 ） 、 三井 、涩泽 （
涩 泽荣一 ）诸

氐
”①

。 在该设想 中 日 本对华厂矿贷款 由 有政府背景的 正金银行

统筹 ，
日方民 间资本的参与亦在此统筹范围 。 因此盛 宣怀交涉借

款 三井物产会社成为接洽对象 ，并非出于小 田 切的安排 ，
而是盛

宣怀的主张 。 因为直至 年借款事已获得实质性启动后 ，盛氐

仍向 日方表达
“

资金由 贵国 （ 日本 ）制铁所贷出 ，
抑或 由商人贷 出

”

的要求 ②
。 在盛宣怀的立场 ，

民 间的借贷关系有利 于双方达成妥

协 ，尤其在抵押条件方面 。 年 盛春颐
“

委托东肥洋行周旋借

款
”

三菱 曾成为东肥的 接洽对象 应属 同样的 背景 。 但实际情况

① 年 月 日 《外务大 臣青 山周藏致小田切 密函 》 《 丨日 中 国汉冶萍 公司与

曰 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， 第 、 页 。

② 年 月 日 《 日驻华公使内 田致 日 外务大 臣小 村寿太 郎密 函》 ， 《 旧 中 国

汉冶萍公司与 日 本关系史料选辑》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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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完全不如盛宣怀所想 ，他 与三井代表山本条太郎首度会面 即在

要害 问题上成争执不下之势 ， 以致须小田切为盛 、山本二 氏再次晤

面交涉创造机会 。 这是小田 切致盛宣怀第六函 ，
即 年 月

日 函所反映的情节 。

六 、 盛 宣怀与 张之洞 、 袁世凯交涉汉 阳铁厂 对 日 借款 问题

盛宣怀交涉 日 本借款初起即难 以为继 意味着既有的 输 日 铁

矿石合 同——《第二次续订条款 不足 以满足三井物产会社的

借款抵押条件 。 实现借款的 关键更 明确地落实在张之洞身上 ，
即

他能否在借款抵押条件 包括保障输 日 铁矿石长期 化问题上作出

让步 。 不过
，此间盛宣怀在

“

铁厂退还
”

外不具备任 何足 以扭转张

之洞立场的能力 。 年 中 ，盛氏 虽 以去年赞襄和议 、保护东南

地方有功 ，获清廷褒奖
——

赏加太子 少保衔 ， 但他在应对
“

庚 子之

乱
”

中所表现出来的 能够影响和导向刘 坤
一

、张之洞 、李鸿章和袁

世凯等南方督抚行动的能力 恰恰又令以上诸人在事后对其产生

复杂的感想 尤其张之洞和袁世 凯对其恶感的产生 。 而更为 严重

的 是他在应对
“

庚子之乱
”

中的表现 ，令其在清廷高层的影响力严

重受挫 。 在京友人警示盛宣 怀称
“

二 火 荣禄 于杏公大有微词 ，

广心 庆亲王奕劻 亦不甚水乳 ， 明春开轮都中
一行 万不可缓。

”

但 年春后 ，
辗转不去的病况以及作为清廷委任在沪从事商约

谈判的使命 决定盛宣怀无法赴京活动以重建满族亲贵对他的信

任感 。 与此 同时 他与张之 洞的紧张关系亦因 商约谈判工作而难

有缓解的余地②
。 总之 ，盛宣怀和山本条太郎 之间 的借款交涉在

① 年 、 年之交 《赵凤 昌致盛宣怀 函》附刘树 屏
“

另 启
”

。 吴伦霓 霞 、 王尔

敏合编 ： 《清季外交因应 函电资料 》
，
香港中文大学 年 版 第 页 。

② 盛宣怀主张 以
“

废厘增税
”

为立场进行与列强 各国的商约交涉 ，但遭 张之洞和

袁世凯等督抚出 于地 方立场 的强烈反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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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中难以 为继 盛宣 怀只能听任汉阳铁厂惨淡维持 ， 而 日 本

方面则继续在寻找着
一切可能 的机会 。 直至 年 月 父亲盛

康故世 盛宣怀才竭尽全 力地启 动 了
一

轮克服对 日 借款 障碍的

行动 。

年秋后 盛宣怀面对因去职守制而将失去作为其仕途根

基的所有事业控制权的前景 。 此时京师大学堂总办张鹤龄对报人

汪康年道及盛宣怀的危机 ：

都 下 一切如 旧 ， 惟孝章 （指盛 宣 怀 ） 众议倾 挤 ， 殆有难 支之

势 。 先 是孝 章意 欲援慰 帅 （袁 世 凯 ） 夺 情 之例 ， 得 两 湖 或 两 广

一 席 差缺 ，并 留 仁和 （王 文韶 ） 从 中 设法 ， 公论 不 允 ， 因 复 电 谓

公 以 礼去 官 ，心 安理 得云 云 。 政 府 电 询 南 皮 （张 之 洞 ） 谓铁路

一 席 如何 ？ 南 皮 复 电 ， 称 工程 以 外 ， 概 不 允 盛 某 过 问 ， 庶 免事

权太 重 ， 寝成难 制 云 云 。 又招 商 、 电 报 两 局 ， 刻 下 北 洋 人公 论

谓 ：

“

应 由 北洋派 员 督 办
”

， 政府颇 韪其 言 ， 此 大可虑 耳 ① 。

此处以
“

孝章
”

即汉末名士盛孝章代指盛宣怀② 。 因盛氏中 国铁路

总公司总办之职系 年张之洞和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准 其在该

职位上的去留张之洞有关键性的发言权 。 从张 氐表态可见 ，此际

他与盛宣怀的关系仍处冰点状态。 招商局 、 电报局乃前直隶总督

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兴办的 洋务企业 按清代政制现任直督袁

世凯在盛氏去 留问题上拥有最大发言权 。

月 ，盛宣怀电知袁世凯父亲盛康故世的讯息 ， 电 文中 有
“

生

平知己 ，文忠 （李鸿章 ）而后莫如我公
”
一

说 其寄希望袁世凯维持

其招商 、 电报二局督办职位之意溢于言表 。 但
“

北洋人公论谓 ：

‘

应

由 北洋派员督办
’

，政府颇韪其言
”

， 以及 月 中传来
“

轮 、电两局

① 《汪康年师友书札 》 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。

② 盛孝章 ， 名 宪 浙江会稽人 ， 曾 任吴郡 太守 ， 后为孙策所 害而死 。
以盛 孝章 代

指 ， 隐含盛宣怀此 间仕途遭阻之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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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派燕谋侍郎 时任帮办路矿大臣张翼 督办
”

的信息 势必令盛宣

怀清醒于维持二局督办之地位已属奢想的现实 ，他对 自 己此后 的

事业规划 以及眼下对策 ， 自 然得有
一

全新的规划设计 。

时值袁世凯回籍葬亲 ， 并按预定回程 由 河南信 阳南下来沪再

海路返津 。 袁氏 如此绕道很大程度在 与盛宣怀晤面 ，
二 氏在沪上

交涉包括
“

船 、 电 、铁三政
”

，最后达成以北洋接管招商 、电 报二局为

前提 袁世凯全面支持盛宣 怀维持督办汉 阳铁厂地位的默契 。 见

袁氏北上后于 月 日 致盛氏电 ：

此行察看 内 情 ， 公 受病 惟在 船 、 电 ，人 注意亦 在 此 ，谋 者 尚

不在 留 侯 。 厂 事无人注 意 ， 经详 细 陈 说 ， 力 请 维持 ， 始得 动 听 ，

如南皮 同 见 ， 必可有 成 。 以公 才 资 ， 久 当 开 府 ， 困 于庶事 ，实在

可惜 ， 果 能趁此 摆脱 清楚 ， 亦 同 志之 幸也 请公 留 意 。

“

留侯
”

乃 以汉代张 良代指张翼 。 所谓
“

公受病惟在船 、电
，人注意

亦在此 谋者尚不在留侯
”

。 袁世凯道出 利益甚丰厚 的轮 、 电二局

乃各方争逐的对象 即便不为北洋所得 盛宣怀亦难保其所有 。 袁

氏此说的用意 ， 自在劝说盛氏勿 因轮 、电二局为北洋所得而与 其结

怨 。

“

厂事无人注意 ，经详细陈说 ， 力请维持 始得动听 ， 如南皮同

见 ，
必可有成 。

”

此说转 向汉阳铁厂 ，

“

无人注意
”

指该厂 因经营亏累

而不为官场瞩 目 ，其后文字具体所指则见 同 日 袁氏致盛氏 另一 电

文的相关陈述 ：

铁事 先 与 枢府说 明 ， 并 详细 面奏 指 厂借 十 兆 ， 扩 充整 顿 ，

以保大利 ， 并述 公言 ，如上 不信 ，我 可请 另 简 员 办 ， 或派伍 廷芳

接 ， 君 、相 均许 可 ， 命 与 南皮 妥 商 ， 惟 此 老在 宁 谓 铁厂 尚 可支

■

持 ， 难 与措辞 ， 尚未 寄 电 ， 如公有善 词速 示

从中可见袁氏为盛氏维持汉 阳铁厂提供合作的重心 ， 在协助解决

① 以上盛 宣怀 、袁世凯双方诸 电 ， 均见《 愚斋存稿 》卷 第 页 、卷 第 页 ；

卷 ，
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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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厂对 日 借款的障碍 。

袁世凯抵京后立即就此展开行动 并取得
“

君 、相均许可 ，命与

南皮妥商
”

的 良好效果 。 实现对 日 借款扭转该厂经营之困境 ，
乃盛

宣怀维持其督办汉阳铁厂职位的前提 。 上 引袁世凯 电文
“

并述公

盛宣怀 言 如上不信 我可请另简员 办 或派伍廷芳接
”

，道明盛

氏 已公开表明 若清廷不能允准借款其将不再继任汉厂督办的立

场 。 在痛失对招商 、电报二局权力的情况下 汉阳铁厂已成为盛宣

怀个人事业规划 的首选 。 如此公开表态 ，意 味着盛氐甘 冒破釜 沉

舟背水
一战之风险 。 前 引袁氏 电文有

“

以 公才资 ， 久 当 开府 ，
困 于

庶事 实在可惜 ，果能趁此摆脱清楚 亦同 志之幸也
”
一说 ，

即 以 此

举成否难测 ， 劝盛氏有最终失利的思想准备 。

袁世凯认为障碍在张之洞 ，
因 月 下旬南下赴沪途经南京期

间 ，他与 因刘坤
一

故世而调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 曾就汉阳铁厂事

有所交涉 。 上引袁氏 电 文 ， 即以 此为背景述其与 张之洞协商汉

厂借款事之难处 。 换言之能否打通张之洞处 的关节 就全凭盛宣

怀本人的能耐 了 。 所谓
“

惟此老在宁谓铁厂尚可支持 难与措辞 ，

尚未寄 电 如公有善词速示
”

。

对于袁世凯 月 日 来电 盛宣 怀直至 日 才致电 回复 。

所谓 ：

“

摆脱庶事 承公尚有厚期 非真同志安能出此 良 言 。 感何可

喻 。 轮 、 电人所注意 去之甚易 ；
厂事无人注意 甚或视为畏途 。 所

盼成全 示我长策耳 。

”

该电 中盛宣怀尽作看淡其在汉阳铁厂去 留

的姿态。 但在同 日 的 另一 电文 中 ，他还是表达了进
一

步商讨汉厂

借款事的意向 。 所谓 ：

“

厂借十兆 ’ 南皮未必不愿 ，但借款不能无抵

押 ，此实为难 。 宣近患肝病 耳痛 ，俟稍愈 与厂员妥商再详达。

”

事

① 年 月 日 《袁世 凯致盛宣 怀电 》称 ：

“

香 帅来电 ， 不 以官收 为然 ，议 由

商 办而另章 ， 恐商不能办 。 《愚斋存稿》卷 ， 第 页 。 盛 宣怀放弃铁 厂的姿态 ， 对张

之 洞有
一定 的制 约作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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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上 次 日 的 月 日 ，盛宣怀即就汉厂借款事专 电袁世凯称 ：

“

顷据局员面商 铁厂不难在抵借 难在抵借而权不外侵 ，恐公与南

皮 皆不愿外人执权 。 容在细酌 。

”

该电盛宣怀十分谨慎地将其欲政

府放宽借款抵押条件的 要求进
一

步明朗 化 想必这是他首次对袁

世凯明确
“

抵借
”

有涉及
“

外人执权
”

汉厂的 问题 。 因 此袁氏回应

迅速 ， 月 日 致 电盛氏表态 ：

铁厂 必 须全 力 维持 ， 又须 就铁 或就 煤扩 充新 厂 ， 巳在 宫枢

前谆 切 陈 明 。 但 借款 以 矿 、 厂 作 押 则 可 ， 由 外 人执权 则 万 不

可 。 现 应 先 与 南 皮 商 明 愿 否 借 款 扩 充 ， 再 议 办 法 ， 公 意

如何 ①
？

盛宣怀在汉阳铁厂借款事上对与袁世凯合作不断推进的 同

时 ，打通张之洞关节的活 动亦在着手进行 。 他于袁世凯离 沪北上

后
，
电招此际颇受张之洞 信任的郑孝胥 自 宁来沪 ， 并 以袁氏 月

曰 两件来 电委托其交张氏 阅 看 。 在郑孝胥 回 宁活动未见大

效的情况下 ，盛宣怀继而转请张之涧耳 目 的赵凤 昌再作说客 ，
又以

袁氏 月 日 来 电委托其交张 氏阅看 。 年 月 日 ，盛宣

怀致函赵凤昌 拜托汉 阳铁厂事 ：

昨
一 琴 、 载 之等 来言 ， 铁厂 所借 礼和 四 百 万 马 克 ， 巳 废 议

不成 ， 厂 与 萍年 终应 还之 款须 二 、 三 十 万 ，来年 不 能扩 充 ， 更不

能 了 ， 轮 、 电 两 局 接济 之路 已 绝 ， 实非 另 借 巨 款 不 办 。
一 琴 、载

之均来 告退 。 刻 检查 慰 帅 宥 电 ， 借款 只 能 以 矿 、 厂 作 抵 ， 是

不 能 照 萍 矿 前借礼和 之 款 由 招 商 局 作 保 明 矣 。 然仅 以 矿 、 厂

作 押 ， 不 准 由 外 人执权 ， 断 办不 到 。 从前 孝帅 （张之 洞 ） 不 肯借

以上盛宣怀与袁世凯双 方诸电 ，均 见 《愚斋存稿 》卷
，
第 一 页 、

卷
，
第

页 ；卷 ， 第 页 。

② 《郑孝 胥 日 记 》
，
第 、 页 。

③
“
一琴 即 李维格 ， 年已 为汉阳铁厂总办 ；

“

载之
”

乃宗得福 ，此时 作为李维

格 不在 汉阳铁厂时的厂务经管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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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 款而 交 敝处承办 ， 亦 因 不 愿 外人 执 权之 故 耳 ！ 弟 所 以 敢 于

承 办者 ， 因 有轮 、 电 两商 局 可挹 注 耳 。 今 之议者 皆 云 ： 铁厂 亦

宜 交慰 帅
一 手 办理 。 读 慰 帅 来 电 ， 亦 愿 自 任 。 前两 电 巳 交 苏

堪 （ 郑孝胥 ）带 宁 ， 尚 有廿六 一 电 ， 拟请 阁下速寄孝 帅 并 阅 。 弟

想 ， 如能 设 法借到 洋 款而 不 由 外人执权者 ， 不 必 请 由 慰 帅 奏 而

孝 帅 岂 不 可奏 乎 ？ 苏堪请 示 后 仍 无详 复 ，
祈 阁 下 费 神 或 亲 往

江 宁
一行

，
或 函 禀请 示 ，但 求得一切 实 帅谕 ， 以 便 速 与 洋 商 筹

商 。 即 时 可议 ，
至速亦 须半 年 ，奏 准 办 炉机 等 ， 至 速又 须 一 年

半 。 此两 年 中 ， 又不 知 如何熬得过去 ！ （ 帅 前 ， 弟 不 敢再提 ， 然

亦 断 无束 手待 毙 之理——原 注 ） 然 一 有推 广 办 法 ， 便 可 放 心 。

鄙 见 ，孝 帅 既 回任 ，此 厂似 不便付他 人 任 ， 弟 一 息 尚 存 ，终 必 为

孝 帅 效 驰 驱 。 公 与 松 帅 为 原 议人 ， 松 巳 故 矣 ， 能 不 为 公 告

耶 ① ？ 实为 大 局 ， 非 为 弟 也 。 敬 请 台 安 。 愚 弟 在 苫 盛 宣 怀

稽首 ② 。

盛宣怀该函乃欲赵凤 昌 转交张之洞阅看者 首先通报李维格等从

事对德商礼和洋行借款告吹之信 同时强调招商 、 电报二局归属袁

氏北洋集团 后 ， 汉阳铁厂 、萍乡煤矿得二局资金挹注之待遇将不复

存在的现实 ， 由 此凸 显实施借款的 紧迫性——
“

实非 另 借巨 款不

办
”

；
紧接着借助袁世凯 的表态 ，将话题直接切入关键的借款抵押

条件之 问题 ，
即所谓 ：

“

借款只能以矿 、厂作抵 ，是不能照萍矿前借

礼和之款由 招商局作保 明矣 。

”

如前述 年萍乡煤矿 曾 以 招 商

局的产业作抵押 ，达成对德商礼和洋行的 万马 克借款 ，
因 此

年中 ，有来 自张之洞方面以招商 、 电报二局资产为抵押 实现

汉厂借款的建议 。 招商 、 电报二局既为袁氏北洋所得 ， 以此为据对

① 年 汉阳铁厂由 盛宣怀接手 改制为官督商办 其间与盛氏交涉的湖北 官员

是湖广总督张之 洞和湖北按察使恽袓翼 字菘耘 —

“

松帅 即恽祖翼 。

② 《汉冶萍公司 》 二 ） ，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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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氏借款设置障碍的前提也不复存在。 由是以大冶铁矿 、汉 阳铁

厂作抵押实施借款 ，
即在理所 当然 ，而以矿 、 厂抵借外债则外人涉

入矿 、厂管理亦势在必行 。 即盛宣怀所谓 ：

“

然仅 以矿 、厂作押 ，
不

准 由外人执权 ，断办不 到 。

”

此说表面上在批驳 月 日 袁世凯

来电所持立场 但更在告诫张之洞切莫糊涂于此中道理。

在全面明确借款立场后 盛宣怀委婉地将话题转向 借款不成

其将 自 汉阳铁厂 引退的 问题 。 即所谓
：

“

从前孝帅不肯借洋款而交

敝处承办 亦因不愿外人执权之故耳 ！ 弟所以 敢于承办者 ， 因 有

轮 、 电两商局可挹注耳 。

”

按盛氐对其退 出后前景的分析 ，因张之洞

对汉阳铁厂的经营失败负 有责任 ， 该厂势将纳入袁氏北洋之范围 。

即所谓 ：

“

今议者 皆云 ：铁厂亦宜交慰帅
一

手办理 。 读慰帅来电 亦

愿 自任 。

”

尽管
“

庚子之乱
”

被平定后 ，盛 、张二氏 的关系长期处于低

谷 ，但在将汉阳铁厂交由盛宣怀经管之问题上 张之洞从未有过犹

豫 。 此情亦为盛 氐所 了解 。 因 为盛宣怀以办轮船 、 电报成功为仕

途根基 他不但有能力经管汉阳铁厂 而且 因经管成败与其个人仕

途关系 密切令他不致轻言放弃 。 因此交由盛宣怀经管最利于汉厂

的维持 亦最利 于张氏对汉厂的遥控 此乃张之洞所希望者 。 汉厂

一旦归属于北洋麾下 张之洞所失者不仅限于他对该厂的控制权 。

因为张氏创设该厂措置失误已为公论 ， 北洋接手办理不顺随时可

能作放弃处理 而因厂 、矿破产而来的所有政治的和经济的损害 ，

将无条件地归张之洞 与盛宣 怀承接 。 盛宣怀不愿面对借款不成 ，

而不能不 自 汉厂引退的结局 ；张之洞则不愿面对盛氏 引退 汉厂最

终归属袁氏北洋的结局 。 盛宣怀对张之洞不能不 以他督办汉厂有

十分的 自 信 ，声称
“

鄙见 ， 孝帅既 回任 此厂似不便付他人任 。

”

此

说隐含
“

挟持
”

张之 洞之意 并不 弱于此前 以
“

铁厂退还
”

之姿态 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 盛宣怀直截 了 当地请赵凤 昌 向张之洞转达愿望 ：

① 盛宣怀请赵凤 昌转交 的
“

廿六
一电

”

即袁世 凯 月 日 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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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求得
一切实帅谕 以便速与洋商筹议 借款

”

； 作为交换 ， 他也 请

赵氏转达将予报效之意
“

弟
一

息尚存 终必为孝帅效驰驱 。

”

七
、 盛宣怀 与 小 田切签订《 大冶 购运矿石 预借矿价草合 同 》

年冬 ，盛宣怀对袁世凯 、张之洞两方面积极推进借款 的

活动 还包含来 自 日方的因 素 。 年 月 日 盛氏采取致函赵

凤昌 的行动 似与 年 月 日 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对

小 田切下指令有关 。 小村指令所谓 ：

“

该铁矿如 有贷款之必要 ，
我

方决定将进而予以应允 。 希即善体此意 ，拟定适当方案 ，
见机与盛

宣怀进行商谈 。

”

另外 还应该意识到 ，
盛宣怀对袁 、张 二氏 表 明

“

仅以矿 、厂作押 ，不准 由外人执权 ，
断办不到

”

的借款交涉前景 ，其

意义仅在报备其交涉立场 ，
而非争取获得赞同 的表态 。 年

月 初 盛宣怀向小田 切表达以年利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借款二百

万两至三百方两的借款意向 时 ，来 自张之洞的授权 亦仅在张氏
‘

对
“

铁厂事不过 问 ， 由我 盛宣怀 作主
”
一

说而 已 。 月 中 ， 针对

曰 方
“

以三十年为限期
” “

以大冶矿山 、该处铁路 、房屋及
一切机器

等类供为该借款担保之项
”

， 以及
“

大冶矿 山应聘用 日 本工程师若

干名
”

等借款条件 ，盛宣怀谨慎表态 ：

“

本件不能仅由 自 己决断 ’ 须

去京与外务部商谈后再行协商
”

并请小田切在其南京之行时
“

不

将此事告知张总督
”④

。 月 下旬 ， 身 为 中国铁路公司总办 的 盛宣

① 《旧中 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本关 系史 选辑 》 第
—

页 。

② 如 年 月 日 《 日 驻沪总领事小 田切 复外务大 臣小村寿太郎 电》 《 旧 中 国

汉冶萍公司与 日 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
，
第 页 。

③ 见 年 月 日 《盛宣怀致顾 肇新 电 》 ：

“

草合 同 已补 寄⋯ ⋯ 惟恐南皮 别

存意见 ， 失机可惜 。 彼去年 电称铁厂事不过问 ， 由 我做主 。

”

《 愚斋存稿 》卷 第 页 。

④ 年 月 日 《 日 驻沪总领事 小田切复外务大臣小村寿太 郎机密函 》 《 旧

中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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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北上 ，受命为慈禧太后 、光绪皇帝搭乘火车谒 陵从事接待事务 。

事毕 月 日 盛 氏在京蒙 召 见 ，
同 日 又被令其随 同 袁世凯 、张之

洞 、 吕海寰 、伍廷芳会议中外交涉商约事宜 。

不过 ，盛宣怀未随即返沪从事商约交涉事宜而继续滞留北京 ，

原因即在谋求清廷汄可 日 方关于汉阳铁厂预支矿价借款案的抵押

条件 。 在谋求政府认可 日 方借款抵押条件的 问题上 ，盛宣怀设计

的策略是争取清廷认可在先 ，争取张之洞认可在 后 。 如此设计 ’缘

于 当时 日 本对诸如奕劻 、那桐 、善耆等满族亲贵的影响力 已经颇为

可观 。 日 驻华公使馆 自认具备说服奕劻等认可此事的能力 ， 其中

包括直隶总督袁世凯 。 月 中 ，盛宣怀招李维格赴京 此举 自然是

为就借款事与外务部商谈 ， 以及为与 日驻华公使交涉借款作准备 。

月 中旬 盛氏乘火车 南下与正北上进京的张之洞在河北正

定府会面 而后又再进京 ，
直至 月 日

“

扶病出京
”

返沪 。 盛宣怀

南下之行之所 以如此曲 折 ，原因 只能在说服张之洞汄可借款的艰

难性上 。 在对 日 方主张的 各项借款条件均作 出
一

定修正的情况

下 盛宣怀未征得张之洞的 认可 ， 即于 月 日 在沪与小 田切签

订 《大冶购运矿石预借矿价草合同 》 并请
“

（ 日 驻华 公使对张之洞

或其他认为必要方面
” “

进行疏通
”

工作 。 上述非常举措的背景 ，

在盛氏对 由他说服包括张之洞 、袁世凯在内 各级官员接受合同条

款失去信心 ，借款事在中 国官场陷入僵局 若非 日 本外交力量的直

接涉入难有破解的可能 ，有草合同文本则便于 日 方的涉入 。

在当 时 ，
日本在华外交 界对影响 张 、袁二 氏 的能力 相 当 有 自

信 。 基于
“

庚子之乱
”

后 日 本对中国社会及政治影响力全面上升的

背景 清政府地方督抚中地位最高的数位要员均与 日本有特殊的

信任关系 。 如见 年 月 日 《泰晤士报》所刊其驻 北京记者

① 年 月 日 《 日驻 沪总领事小 田 切致 日 驻 华公使 内 田函 》 ， 《 旧 中国汉

冶萍公司与 日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第 页 。
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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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兰德关于中 日 关系评述的电稿 ：

李鸿 章死后 ， 中 日 友好关 系 有 显 著发展 ，这 种亲 善关 系 从

直隶 总 督和 长 江两 总 督 的 态度 中 看得特 别 明 显 。 他们 在 改组

和 改革 的各种 问 题上 都尽 量按照 日 本建议办事 。 刘 坤
一最 近

命令 南 京 军校校长 带领 三 十 名 学 生 访 问 曰 本 ， 考察那 里 的 教

育制 度 。 在领事 和其他 代理 人 的 推 动 下 日 本在 华利 益增长 的

趋势 ， 尚未 引 起欧 洲 人 多 大 注 意 ，然 而结 果是 不会错 的 。 如 果

在 明 智 的政 策指 引 下 ， 不 能 不使 两 国 都 受 到 极 大 益处 ①
。

《大冶购运矿石预借矿价草合同 》签订当 日 ，小 田切即 以
“

此事

现全赖张之洞决定
”

吁请 日 本政府干预 ；
日 外务大 臣小村寿太郎 向

驻华公使内 田康哉下达
“

尽早晤张 ，
尽最大努力争取其迅速批准该

合同
”

的指令 ，并指示内 田 ：

“

如认为小 田切需要亲至北京 ， 当 电 示

其立即前往 。

”

另外 俄国在东北强势扩张的立场 令清廷此间 作

出
“

在满洲 问题上将与 日 本休戚与共
”

的 决策 。 所 以 ，赫德会 称 ：

月 ） 日 王文韶 （亲 俄
——

原注 ） 调 离 外 务 部 ， 由 那桐 （ 亲

日
——

原注 补缺 人们汄为这调动意味深长 等于是
一

种亲 日 表

示 。

”③ 日 方达成长期购 买大冶铁矿石 目标的道路就此畅通无阻 。

以获
“

外务部及在北京之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意
”

为前提 ， 《大冶购运

矿石预借矿价正合同 》于 年 丨 月 日 在沪签署 。 此时距盛

宣怀与三井物产会社山本条太郎接洽借款事情已足有两年 。

汉阳铁厂与 日 本之 间的借贷款交涉 如果从小田 切 年末

① 年 月 日 《泰晤 士报 》 澳 骆惠敏编 ：

《 清末民初政情 内幕
“ 一

〈泰晤

士报 〉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 、厄 、莫里循 书信 集》 （ 上 ） ， 知识 出版社 年版
，

第 页
。

② 《 旧中 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 本关 系史料 选辑》 第 、 、 页 。 此时张之洞在

北京 。

③ 年 月 日 《赫德致金登干 函》 《 中国海关密档 》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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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筹谋开始 到 年 月 正式签订合 同
，
经历了 年多的时间 ，

可知其中 的曲折 。 从正合同的全部内容来看 基本上依照了

年 月 日 盛宣怀提出 的借款条件①
。 应该说 日 方的妥协多于

盛宣怀 因 为这是 自 年末 以来小田 切和 日 本政府
一

直希望实

现的贷款 。 日 方在此次贷款交涉中 ，始终担心德 、比等国抢在 日本

前面贷款于汉 阳铁厂 。 小田切在 向政府报告盛宣怀同 时也在 与

德 、 比交涉借款时提醒政府 ：

“

根据盛氏 习 性 如遇类似本件情况 ，

常是向多方面进行交涉 ， 而从中选择对 自 己提出最 有利 条件之对

方订立合同 。 所以 ， 目前应特加注意 。

”

相比德 、 比 两国 的贷款是

以合办汉阳铁厂为条件而言 盛宣怀认为 日本通过预付矿价 的方

式向汉阳铁厂贷款 ，对于汉厂是有利 的 。
③然而无论如何 《大 冶购

运矿石预借矿价正合同》达成的 万 日 元对 日 预借矿价款 ，亦令

大冶铁矿对 日矿石销售展期为 年 ，且每年头等矿石至少为 万

吨 它导致大冶铁矿成为为 日 本制铁所长期稳定地提供优质铁矿

石的基地 。 这当然是小 田切和 日 本政府多方 自始就努力的 目标 ，

尤其反映小田 切多年上下左右多方联络和活动的结果 。

易 惠莉 华 东 师 范大 学教授 ）

① 年 月 日 《大 冶购 运矿石预借矿价正合同 》 《 丨日 中 国汉 冶萍公司与 日

本关系史料选辑 》 第 — 页 。

② 《旧 中 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 本关 系史料选辑 》 第 。

③ 如盛宣怀 年 月 日 向 外务部 、张之洞说明 自 己的意图
“

为维持铁 厂

筹款不得已之计 历年 与洋商磋议借 款不止
一

次 厂矿担保外 并须侵我 办事之权 ， 因

是屡议无成 。 日人肯 如此迁就者 ， 因 制铁 所业 费官本二千万元 非购铁 制炼不 可
⋯
⋯

査部定章程 ，
洋人准在中国地方买地开矿 设执此相争 不必预付巨款 ，便 可购山 自 办 ，

官商俱困 流弊更多 。 即如福公司因 矿及路坚持欲 在晋豫内地 自行制铁 但求 其照 约

在商埠设厂尚 无把握 。 此次 日 人在合同内 载明 ，不得 在中 国境内 设炉设 厂将所 购矿石

熔炼钢铁 实已 力防流 弊 。
两 两比 较 ， 大冶 合同 已 极便 宜

。

”

《盛 宣怀 分致清 政府外务

部 、张之洞鱼电》 《 丨日 中国汉冶萍公司与 日 本关系史料选辑》 ， 第 页 。


